始兴县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始兴县碧桂园三个小区（翡翠山、丹凤府、
天樾湾）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的解读说明

为便于广大业主和社会公众更好地理解《始兴县碧桂园三个小区（翡翠山、丹凤府、天樾湾）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方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方案（征求意见稿）》）的内容和制定背景，现就有关情况解读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与必要性
始兴县碧桂园翡翠山、丹凤府、天樾湾三个小区目前均未成立业主大会，其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属于政府指导价管理范畴。其中，翡翠山小区原收费标准试行期已满六年，需重新核定；丹凤府、天樾湾为新建小区，需首次制定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为规范物业服务收费行为，保障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始兴县发展和改革局根据相关规定对该三个小区物业服务成本进行审核，以小区实际情况为基本依据，参考周边地区收费水平，拟定了本《方案（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政策依据
1.《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粤府办〔2022〕5号）
2.《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3.《韶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韶发改联〔2020〕23号）
4.《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发改价格〔2007〕2285号）
5.《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调整市区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韶发改联〔2021〕19号）
6.《关于编制印发<韶关市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的通知》（韶物协〔2021〕15号）
三、制定过程
县发展和改革局严格按照政府制定价格程序开展工作：
1.受理申请：依法受理了碧桂园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始兴分公司的收费申请。
2.成本审核：对该公司提交的翡翠山小区近三年（2021-2023年）物业服务成本审计报告，以及丹凤府、天樾湾小区的物业服务成本预测审核报告进行了审核核定。
3.参考比价：调查了解了周边县（市、区）及本县类似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收费水平。
4.拟定方案：在成本审核、参考周边价格水平、综合考虑小区居住环境及拟提供服务标准的基础上，拟定了本次收费方案。
四、方案主要内容解读
（一）收费标准
普通住宅（带电梯）：翡翠山、丹凤府、天樾湾三个小区均拟按建筑面积1.80元/月·平方米收取。
车位物业服务费：业主自有产权车位拟按40元/车位·月收取。
费用包含：上述收费标准已包含物业区域内绿化养护、清洁卫生、设备设施日常维护及公用水电等费用，不再另行向业主分摊公用水电费。
商铺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协商确定。
（二）制定理由
成本依据：根据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成本审核（预测）报告，核定三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定价单位成本均接近或达到1.70元/平方米·月，且物业服务企业社会利润普遍在5%-15%之间，拟定收费标准为1.80元/平方米·月。
服务质量：物业服务企业承诺提供的服务内容不低于《韶关市物业服务等级标准》规定的一级服务标准。
横向比较：拟定的收费标准与周边县（市、区）同类品质小区的前期物业收费水平基本相当。
政策允许：根据《韶关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提供合规成本审核相关报告后，收费标准可按规定程序申请超过原政府指导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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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自2025年1月1日（具体按物业交付时间）起执行。执行期间如遇上级新政策，按新规定执行。业主大会成立后，收费将实行市场调节价。
（四）相关要求
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必须按承诺的服务标准提供质价相符的服务，做好收费明码标价和政策解释工作，并接受业主和相关部门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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